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2-017

债券代码：

122117

债券简称：

11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公司决定开

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 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

irm.p5w.net/600033/

。

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参加福建辖

区上市公司

2011

年度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互动平台或

"

福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

p5w.net/dqhd/fuji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何高文先生和财务负责人郑建雄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14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公司决定

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

//irm.p5w.net/600163/

。

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参加福建

辖区上市公司

2011

年度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互动平台或

"

福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

irm.p5w.net/dqhd/fuji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财务总监郑剑军女士、董事会

秘书李永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现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

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

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金塔县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一期）的议案。

其中，第

８

项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

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登记。

（二）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登记地点：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３１２

号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邮

政编码：

５１１３４０

。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８２６０７０９２

，联系人：刘建浩、林广喜。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６０

；投票简称：水电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金塔县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

一期

）

的议案

８．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

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

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７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至八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一至八项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一至八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

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个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

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

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５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６

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关于投资建设甘肃省金塔县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

一期

）

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2-21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时

2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闽江路

5

号青岛府新大厦

219

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会议主持人： 徐建兵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股份

120,397,72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2.6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20,397,7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20,397,7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20,39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马焱、马娴慧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20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713,419,721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10

股派

0.45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5

日；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股东资金账户；

2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

、若投资者在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红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五、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改承诺限定出售股份价格的调整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2006

年

3

月

31

日实施的公司 《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中除做出法定的最低承诺外，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禁售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12.00

元

/

股（若此期间或之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行为，所卖出资金归上市公司

所有。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项管理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及摘要的规定，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改承诺限定出售股

份价格的调整情况如下：

1

、公司

200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派息额

=12.00

元

/

股

-0.132

元

/

股

=11.87

元

/

股。

2

、公司

2006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派息额

=11.87

元

/

股

-0.15

元

/

股

=11.72

元

/

股。

3

、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派息额）

/(1+

送转率

)=(11.72

元

/

股

-0.10

元

/

股

)/

(1+1)=5.81

元

/

股。

4

、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实施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配股方案， 配股价格为

3.98

元

/

股，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此次配股完成

后， 其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配股价格

*

配股比例）

/(1+

配股比

例

)=(5.81

元

/

股

＋3.98

元

/

股

*0.3)/(1+0.3)=5.39

元

/

股。

5

、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派息额）

/(1+

送转率

)=(5.39

元

/

股

-0.06

元

/

股

)/

(1+0.9)=2.81

元

/

股。

6

、本次权益分派自

2012

年

5

月

28

日除息后，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按照下列公式调整为

2.76

元

/

股：

2011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最低减持价格

=

调整前的最低减持价格

-

每股派息额

=2.81

元

/

股

-0.05

元

/

股

=2.76

元

/

股。

六、咨询机构

本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

029--87217854

传真：

029--87217705

联系人：杜睿男

地址：西安市解放市场

6

号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2－18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6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麦庆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参与表决董事

7

人，监事会主席及

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认真审议并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人民币贰

仟叁佰万元短期贷款的续贷事宜》。

一、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续贷短期贷款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

期限六个月。

公司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300

万元，

借款期限：

6

个月，借款利率：

7.93％

。 公司拟以部分房产、土地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物，抵押物

具体情况为：

1

、公司综合办公大楼

1-6

层

,

其建筑面积共

4577.84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1425

万

元；

2

、公司

21

幢厂房，其建筑面积共

55405.68

平方米

,

账面净值

1030

万元；

3

、公司名下三处土

地使用权，其面积共

59183.7

平方米，账面净值

627

万元。

二、 授权麦庆华先生代表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上述贷款的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通过公开媒体渠道获知，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朗科科技

")

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了《深圳市朗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起诉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的公告》，

称本公司的

ComyiKEY220

产品侵犯朗科科技发明专利权。

在此之前，本公司未曾与朗科科技建立过任何合作关系以及发生任何专利纠纷，朗科科

技也未曾与本公司就该专利事项进行任何沟通。

2012

年

5

月

17

日，本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重要事项提示性公告》，公告了

朗科科技对本公司的起诉事项。 鉴于朗科科技的公告可能对本公司正在进行的初步询价工

作及询价结果产生不确定影响，为维护本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本公司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决定将本次旋极信息初步询价截止时间顺延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 同日，本

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朗科科技起诉本公司侵权案件的

应诉通知书。

根据《应诉通知书》的内容，朗科科技起诉本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工业园支行侵犯朗科科技发明专利权（专利名称为

"

用于数据处理

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

"

，专利号：

99117225.6

）。 其诉讼请求如下：

"

（

1

）判令

三被告立即停止侵犯朗科科技名称为

"

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

置

"

（专利号：

99117225.6

）发明专利权的行为；（

2

）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

ComyiKEY220

产品；（

3

）判令被告二和被告三立即停止销售和许诺销售

ComyiKEY220

产品；

（

4

）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朗科科技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6000

万元；（

5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

被告共同承担

"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大

成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君合

"

）对本次侵权诉讼涉及的资料进行了核查，核

查内容包括（

1

）查阅了朗科科技的中国专利文件

ZL 99117225.6

，发明名称为

"

用于数据处理

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

"

（

"

本案专利

"

）的专利文件（授权公告文本和公开文

本），本案专利的申请日为

1999

年

11

月

14

日，授权日为

2002

年

7

月

24

日，专利权人为朗科

科技；同时查阅了旋极信息的

ComyiKEY220

产品的技术方案的描述。 （

2

）查阅了朗科科技的

本案专利的专利申请文档，用于确定该中国专利保护范围。 （

3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进

一步核实了朗科科技所主张的本案专利的法律状态。 经检索，本案专利的专利权已经授权且

处于有效状态。

平安证券经核查后出具 《关于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侵犯发明专利权涉及问题的核查报告》、大成经核查后出具《北京市大成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专项核查意见》、君合

经核查后出具《专利侵权分析报告》。

平安证券、大成、君合经核查认为，本公司的

ComyiKEY220

产品与朗科科技涉诉专利的

权利要求存在显著差异，未落入朗科科技所主张的涉诉专利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从而不

构成对朗科科技涉诉专利的侵权。

平安证券、大成经核查认为，本公司对

ComyiKey220

产品拥有其全部知识产权，公司对

ComyiKey220

产品研发思路清晰、形成产品的研发过程和时间流程完整、明确，并拥有相关的

软件著作权（

ComyiKEY

软件

V1.0

），是本公司独立研发的结果。

截至目前，在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的协调下，公司已与朗科科技进行了初步沟通但未达成

和解，未来仍将继续积极协商，以求在将双方利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

议。 由于公司认为对方的侵权诉讼请求不成立，在和解协议未达成的情况下，未来将针对朗

科科技的诉讼请求及时应诉。 同时，公司将在未来针对该次诉讼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充分

的信息披露，保证投资者及时接受该信息，并对公司的投资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大限度

的保证投资者利益。

本公司涉及案件主张侵权的产品近三年销售额分别为

3,757.74

万元、

8,415.49

万元、

12,

395.53

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36.18%

、

46.00%

、

41.50%

，毛利额分别为

1,171.29

万

元、

2,141.74

万元、

3,137.31

万元，分别占当期毛利总额的

34.89%

、

34.72%

、

32.42%

，毛利占比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此外，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江涛先生已针对朗科科技诉本公司侵权案件向本公司

做出书面承诺：

"

如果公司因本次侵权案件最终败诉，并因此需要支付任何侵权赔偿金、相关

诉讼费用，或因本次诉讼导致公司的生产、经营遭受损失，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江涛先生将承

担公司因本次诉讼产生的侵权赔偿金、案件费用及生产、经营损失。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21

日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

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

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同大股份

（二）股票代码：

30032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44,40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11,100,000

股

其中首次网上定价公开发行的

8,9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

687

号

联 系 人：于洪亮

电 话：

0536-7191939

传 真：

0536-7191956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3

号平安大厦

610

室

保荐代表人：王为丰、谢运

电 话：

010-59734986

传 真：

010-59734978

发行人：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以

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

人员及公司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的议

案》，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出售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

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

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６０００

万元向天津市庆洲能源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庆洲能源） 出售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部分单位， 上述房产面积为

６１９１．９５

平方米。 上述资产转让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属于关联交易，与会的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

赞同。

２

、此项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天津市庆洲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

３

）注册地：天津开发区洞庭路

１２２

号

２

段

Ｂ３２０４

室

（

４

）法定代表人：常庆文

（

５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开发区南海路

１１

号

Ｂ

座

２－１２０１

室

（

６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

万元

（

７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１１５９４

（

８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钢材、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化学危险

品、易燃品除外）、办公设备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转让、焦炭经营、纺织品、机械设

备、矿产品（煤炭除外）批发兼零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家法律规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９

）主要股东：常庆文

（

１０

）实际控制人：常庆文

２

、天津市庆洲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津滨发展及津滨发展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３

、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庆洲能源总资产

５３５８．４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２９０．２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０６８．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８６３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９７．８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资产情况介绍

（

１

）出售标的名称：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部分单位，该房产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黄海路

９８

号，房产面积为

６１９１．９５

平方米。

（

２

）资产类别：商业地产、写字楼

（

３

）权属：该物业目前为我公司持有，目前质押给天津农商银行滨海支行，目前上述房产

为我公司自用，有待资产转让相关协议签署后，我公司将上述房产解除质押。

（

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该房产账面值为

５

，

２８１．７８

万元（含装修和办公家具费用），评估

值计人民币

５

，

９５２．５８

万元。

２

、评估情况介绍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所作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评估值计人民币

５

，

９５２．５８

万元。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

非流动资产

５

，

２８１．７８ ５

，

９５２．５８ ６７０．８０ ４．７３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应收款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８

固定资产

４

，

８４１．４２ ５

，

９５２．５８ １

，

１１１．１６ ２２．９５

９

在建工程

１０

工程物资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

油气资产

１４

无形资产

１５

开发支出

１６

商誉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４０．３６ － －４４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０

资产总计

５

，

２８１．７８ ５

，

９５２．５８ ６７０．８０ １２．７０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司对房屋建筑物进行了实地勘查，同时

在公开市场寻找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根据评估对象和这些房地产的各因素比较，对

这些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

以下为上述房产与周边类似房产的比较分析：

因素名称 评估对象 可比案例

Ａ

可比案例

Ｂ

可比案例

Ｃ

坐落地点 开发区黄海路

９８

号 开发区黄海路 开发区黄海路 开发区第三大街

设计用途 非居住 非居住 非居住 非居住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建筑面积

６１９１．９５ １０３．２２ ８１．９５ １０２３９．８１

建成年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６

年

所在楼层

１－－６ ６ ３ １－－９

成交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售价

（

元

／

平方米

）

９５７１．７９ ９５００．９２ ９４７２．８３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天津市庆洲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售津滨杰座商务中心办公楼部分单位，

上述房产面积为

６１９１．９５

平方米，转让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庆洲能源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款。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交易目的：

根据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工作指导思想，为迅速盘活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投入主业经营，

故将上述房产出售。

（二）对公司影响：

１

、通过上述房产出让，本年度能为津滨公司增加约

５５０

万的利润总额。

２

、交易风险分析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预收庆洲能源转让款诚意金

６００

万元，公司将于资产转让协议签署并

收到全部转让价款后，再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以此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

２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2]56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初始

发行量为

83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

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为

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2

年

5

月

23

日

(

周三

)

下午

14:00-17:00

2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www.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五

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

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

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